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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地价监测的目的和意义

城市地价监测体系能够全面、系统、及时地掌握

城市的地价动态变化规律，提高地价信息获取能力、

分析能力和参与宏观调控能力，为政府及时掌握土

地市场变化趋势，制定土地市场调控政策提供依据。

具体看来，国家级目标是掌握重点城市的土地市场

和地价水平与变化要求，出台一些宏观调控政策；对

中介机构而言，可用于宗地评估；对管理部门而言，

可用于进行该地的土地市场状况分析。现在一些评

估报告中，进行期日修正等都在用地价指标，但国家

级指标只是到城市整体，各城市应自己给出各个级

别、区域、区段的增长率、地价指数等，才能直接用于

评估。

２　地价监测工作的主要方法

枣庄市城市地价动态监测工作由枣庄市国土资

源局负责组织实施，履行组织实施单位的监督、检

查、指导和协调等各项职责。为保障该项工作的顺

利实施，枣庄市国土资源局专门成立枣庄市地价动

态监测工作领导小组，落实参与该项工作的人员及

技术承担单位，为做好该项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和

技术支持。

２．１　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１）制订工作方案和技术方案，收集相关基础
资料。

（２）确定工作底图。枣庄市城市地价动态监测
基本工作底图采用２００７年土地定级更新成果图，即
土地级别图，同时还利用２００７年枣庄市土地利用现

状图（卫星图片）作为参考。

（３）确定监测范围。枣庄市各区之间相互独
立，经济发展不均衡。根据国土资源部《城市地价

动态监测系统运行方案与要求》中的相关要求，监

测范围的地价水平应当充分反映城市的经济地位。

根据枣庄市各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建成区范围，初

步确定以市中区主城区范围作为该次枣庄市城市地

价监测范围。商业、居住用地监测面积２６ｋｍ２，工
业用地监测面积３５ｋｍ２。

２．２　划定地价区段

在枣庄市已有土地级别界线、区片界线的基础

上，以基准地价水平和交易样本地价水平为依据，对

原有的级别界线和区片界线进行调整，同时结合标

准宗地的分布情况划分地价区段，编写监测范围及

标准宗地布设方案。共划定２４个地价区段，其中商
业９个，居住８个，工业７个。

２．３　布设标准宗地

设立标准宗地是建立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的重要

基础。根据技术要求，枣庄市布设了６０个符合要求
的标准宗地。其中：商业２５个，居住１７个，工业１８
个。在绘制地价监测点分布图，标注相关图件要素

的基础上建立地价监测点档案，完善监测点信息。

２．４　采集地价信息

（１）建立了标准宗地信息采集人员登记表。按
照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地价动态监测

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２００８］５１号）文件要求，每
宗标准宗地分别由２名土地估价师独立完成信息采
集和报送工作。每个估价师采集的标准数量不得超

过１５宗，选定８名土地估价师进行信息采集。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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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价区段、标准宗地统一编号。

（２）完成全部地价信息采集。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对表格填写不合格、估价报告描述不规范的及时

审查，多次修改，于２００８年５月底之前完成了全部
地价信息的采集，并提交了标准宗地调查表、估价报

告、技术要点表、标准宗地现状照片等资料。

（３）确定了一、三季度固定样本抽样点。将抽
样标准宗地与估价师挂钩，按照不低于２０％标准宗
地的比例，基本满足每级别选１个的标准，选定样点
１３个，其中：工业４个，居住４个，商业５个。

２．５　开展土地交易情况调查

由于动态监测是每个季度都要上报，而且又涉

及几个科室，枣庄市国土资源局设计了“地价动态

监测信息季度统计表”，请相关科室配合填写，并提

取相关信息，完成填写“地价动态监测二季度指标

调查表”和“土地交易样本二季度调查表”。

２．６　对估价结果进行汇总

（１）整理、汇总估价师上报表格，测算动态监测
指标。找出异常点７个，对异常点梳理分析，发现估
价计算过程错误并修改符合要求的５个，对另外２
个商业异常点进行重新估价，并出具情况说明。

（２）由样点价推算出区段价，再推算到级别价。
商业：一、二级价格比基准地价上涨２６％，比三级地
上涨３８％；居住：一、二级价格比基准地价上涨１３％
～１４％，比三级地上涨３９％；工业用地与基准地价
持平，由于２００８年耕地占用税的增加，导致末级地
价格比基准地价上涨６％。

３　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３．１　时间紧任务重

该项工作在２００８年４月安排到土地评估中心，
并要求同年６月１０日前将地价动态监测备案资料
和第二季度信息上报国土资源部。为保证工作及时

高效完成，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１）加强项目组织和领导。保障该项工作的顺
利实施，该局专门成立枣庄市地价动态监测工作领

导小组，落实参与该项工作的人员及技术承担单位，

为做好该项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和技术支持。

（２）加强学习。枣庄市国土资源有关人员于
２００８年５月５日参加山东省国土资源厅举办的地
价动态监测协调会，积极向兄弟地市学习先进经验，

将工作开展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及时反馈部专家，及

时解决了该项工作的技术难点。

（３）组织培训。一是对资料调查人员的培训。
根据《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技术规范》规定的内容和

格式要求，制订统一的资料调查登记表，并对调查人

员在选定标准宗地、填写表格、收集资料等方面进行

培训。二是对土地估价师的培训。该局对参与评估

的估价师在地价信息采集的技术要求及估价方法等

方面进行了技术培训。

３．２　监测点资料问题

资料调查阶段是该项工作的一个重点，也是一

个难点。枣庄市国土资源局统筹安排，多渠道全方

位收集、校核资料。由于该项目专业性较强，该局拟

定了工作方案，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使调查人员掌握

资料调查要点和要求，明确调查重点。在此基础上

对被调查单位加大宣传力度，主动联系。在实际操

作中，一是依靠基层土管所力量开展标准宗地调查、

资料收集，共调查６８个样点，经筛选，确定符合要求
样点３０个。二是充分利用枣庄市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土
地估价报告备案资料，挑选符合标准条件的宗地２１
个。三是将已选定的标准宗地上图，根据标准宗地

分布情况，由项目组人员进行实地重点调查补点９
个。为后期的地价采集和分析汇总奠定了基础。

３．３　地价信息采集问题

地价信息采集就是组织估价师对所选标准宗地

进行地价评估，地价是动态监测主要信息内容。为

确保所选的点符合规程要求、其地价真实客观反应

枣庄市地价水平。该局一是将任务分解，分工包干、

责任明确，建立了标准宗地信息采集人员对应登记

表，估价师与标准宗地一一对应。二是组织专业技

术人员从采集资料到资料分析、筛选、计算、补充调

查、表格填写到文字报告的形成进行及时审查。

３．４　项目经费不足

由于地价动态监测工作量大，尤其枣庄市处在

地价监测体系建立的初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国家下拨的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为按期

做好这项工作，该局及时向技术合作单位和估价师

说明情况，明确开展这项工作的意义，提高他们主动

参与这项工作的认识，在经费未到位的情况下，积极

开展工作，在全省率先完成资料上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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